FAEFR R RAE R T
114 BAt F % 113855

R 2, P\?',]F'ﬁé?/:-’}; 1 N A
EN A1 S L I =4
e 2 HAE
iz
¥R
AR
IAFEARGRA LG ATE ) AR AT
PR
AR AR FR P s A4 2,517, 061~ -
R AR R AEE S0P P HR S - F A ATE T30, 984
oo W RAADT 0 THE RL 2T
m d
-~ FEFVAROZ R B PG R L R 0 Y

ACFPEZ 2 B BIE LB L B W dﬂz IEPE- RN R A o)
SN IEST B NFFRFEFTTEZLS1IE ~ 5278 4 4

TFH 2 o X FHASEFERAHESZ A 4w Birn ko
2 WA E IS = A BRI RN BT o FRA
BA 0 BE2INEA AL BB IERR S RS 2 b
PEHE R B (BFERIE R ST 558351
3 TR0 FR)

Z2h o AERZ 'lfj"fg47¥‘4l“”zl“l“'f‘%jZ‘&‘f’]‘Eﬁk s

AP N L «jﬁ? v @A R E TR 2 zjﬁi&r": *

~
T~

BLA

i

SR F MR A R B A é’r_ﬂf SROR R Sl e T
MARBF-MARGFE LT %’%%W%@W’*P
R RS R
lgz }%'p& IZ\ gﬂ%;ul.J_5 Lr'T—»iid;‘Li:*” (Tﬁf—,ﬁ’i’

%— 7



< |n

et

SEOBIRIREFALARE) WAL LS B
HFASRREF Y BFIRRAPTI F &S E2Z W &
UMK A e pEz A D H IR SRR AR (3
AZ PR F100E) > AELE I F R RS H2 b I
Aaf RBAB AP NI B AL GG AWIRIRE > &
& @éﬁﬁﬁﬁé%<£é;%ﬁ@%~ﬁ%wk~ L
R 0 S - RN R -

(TR )TL2407 > ¥ IRE i'fﬁ ;u;f?\ziﬁ‘“% o A 7
i*v:“t“ﬁﬁfﬁp** YRS - ST 9 i %
LN oF: RS S eI R R S ;
162.85C % 2 & (355 3 @ w4 sh¥hdz b & % 5 75122, 82
m—+FH &6 #5.0Tm+ = 7 %4 7642 5.6 ##14.23m + = 7
264 T65:% 555 44 3. 831 + it & H3E5:E F K = & £# 16. 40

oo BB B T e BT ) G kA s Rl
A LET S B E AL A A AL L b RS
12,578,534~ (& ;% 1 77,240~/mx162.85m ) -~ * *t 4
BT L ARG F s (THEALES) FE
EHL84E lE B0E 4 THREAIEA15ED § B
ﬁama*%ﬁwi’#%%ﬁ&&fﬁmwwkﬁﬁﬁ%*%
% %R VR N H EHRITE 'f'ﬁ?f~7}§u/7 %ﬁ»&’%:ﬁl% R
0 £ B8, 2003 B HatAepEpEs 2 b 0 LA
2R R 25 2, 517 061~ (FFdertd st ) o &
B - 3325 30,984~ o Wik A EFRiE 5 2490% % 198
227 o MMR AN AP g EBOp M S B
T Hw HZF o

N
>
«?‘3

p\

&

'y m <_]_7,7.}§_‘iﬁig

5 »Uiri v e
H EX ] 115 & 1 ? 3} 2
REF AR E P EAM

AGRR A ITA o



IS ’%)"’]ﬂﬁm%gg TR 5 4o PR 71 AL
£ ATE L5005 (F sk
_\%\ T_ T’ A%m?/zf%ii\‘}lj> o

Fode d) s R
At B T

o E

A ] 115 # 1 1

b
i
mj



TR

A Az R
% /% (374

)

e ok

AR

GOl el

(3744

iR

B OOF OO#0
00# 5L = (A1
#8403/100000 )

FeE P OO F OO0
00 8.2 = (4
#18403/100000)

4%

w

1 H s OO % OO0
003 L2 # (11
#8403/100000)

#Hs OO % OOH0
000 83+ T ° ugt B2
BRF OOF OO0
B 050000085 % &
(FEA15 B 2 30)

P FH OO® OO0
000852 4 I * g BE
meH s OO0F OO
000055 5 B (48
F1 4~ #11372/10000)

12,578,534~

W ogr fﬁ\,ﬁ

AL -]

A P HTF

4,430~

Z HEOOEO #FE
055 % 7% 73 7 302 4
(411§ §114300/600
000)

2,340~

551 98,2
00 ~x14300/600
000 » ~ 11 T

¥1r)

21
E:

1/5

2,015, 707

(;blj—rm-%‘,

»)

4

-

886~

468 ~

W
-k

2,517,061~

¥mA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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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補字第1138號
原      告  同泰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昭政  
被      告  林秋美  
            林桂幸  
            周林惠美
            林維讓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2,517,061元。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繳納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30,984元，逾期未補正，即駁回原告之訴。
　　理　由
一、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債權人代位債務人對第三人起訴，其訴訟標的之價額應以債務人與第三人間權利義務關係定之。請求分割遺產，應依全部遺產於起訴時之總價額按原告應繼分之比例計算其訴訟標的之價額（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583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二、經查，本件原告以債權人之地位，代位債務人林維謙請求分割被繼承人林玉枝所遺之遺產，而林玉枝所遺之遺產如附表所示，有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產稅逾核課期間證明書、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在卷可參，揆諸前揭說明，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以林維謙因遺產分割所受利益之客觀價額為斷，原告雖主張附表編號1至5所示之土地、建物（下稱系爭房屋，與上開土地合稱系爭不動產）於起訴時之交易價額依遺產公告現值計算，惟因國稅局核定土地或房屋之價額，係以被繼承人死亡時之公告土地現值、評定標準價格為準（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0條），尚難足以反映客觀市場交易價額，本院爰依職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與系爭不動產鄰近相類房地（均為七層樓建物、樓層相同、屋齡相當，且非屬親友、員工、共有人或其他特殊關係間之交易）最近一筆於民國113年2月27日之交易價格為每平方公尺新臺幣（下同）77,240元，且現無事證足認該區域不動產市價於此期間內有何劇烈波動情事，則該交易價格應得作為核算系爭不動產於起訴時交易價額之參考，而系爭房屋面積為162.85平方公尺（計算式：附表編號4建物層次面積122.82㎡＋陽台面積5.57㎡＋共有部分764建號面積14.23㎡＋共有部分765建號面積3.83㎡＋附表編號5建物層次面積16.40㎡，小數點二位數以下四捨五入），有系爭房屋之建物登記謄本在卷可參，據此計算系爭不動產於起訴時之交易價格為12,578,534元（計算式：77,240元/㎡×162.85㎡）。又附表編號7之建物為未辦保存登記建物（下稱系爭建物），折舊年數為84年、91年、60年，有雲林縣稅務局115年期房屋稅籍證明書在卷可佐，本院審酌系爭建物並無起訴時實際交易價額可參，亦查無鄰近區域條件相似之房屋交易實價可供參酌，爰以其現值98,200元計算其於起訴時之交易價格，是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2,517,061元（詳如附表所示），應徵第一審裁判費30,984元。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限原告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繳，逾期不繳，即駁回其訴。
三、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民事審查庭　法　官　 張永輝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如不服裁定得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若經合法抗告，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書記官　 陳淑瓊  
　　　　　　　　　　　　　　　 
　　　　　　　　　　　　　　
　　　　　　　　　　　　　　　 　 
　　　　　　　　　　　　　　　 
　　　　　　　　　　　　　　　 
　　　　　　　　　　　　　　　 
　　　　　　　　　　　　　　　 
　　　　　　　　　　　　　　　 
　　　　　　　　　　　　　　　 
　　　　　　　　　　　　　　　 
　　　　　　　　　　　　　　　 
　　　　　　　　　　　　　　　 
　　　　　　　　　　　　　　　 
　　　　　　　　　　　　　　　 
　　　　　　　　　　　　　　　 
　　　　　　　　　　　　　　　 
　　　　　　　　　　　　　　　 
　　　　　　　　　　　　　　　  
　　　　　　　　　　　　　　　 
　　　　　　　　　　　　　　　 
　　　　　　　　　　　　　　　 
　　　　　　　　　　　　　　　 
　　　　　　　　　　　　　　　 
　　　　　　　　　　　　　　　 


附表：
		編號

		項目

		本件起訴時之市價/數額（新臺幣）

		林維謙之應繼分比例

		訴訟標的價額（新臺幣）



		1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8403/100000）

		12,578,534元

		1/5

		2,515,70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2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8403/100000）

		


		


		




		3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8403/100000）

		


		


		




		4

		桃園市○○區○○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段000○0號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5

		桃園市○○區○○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房屋（權利範圍1372/10000）

		


		


		




		6

		台達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投資

		4,430元

		


		886元



		7

		雲林縣○○鎮○街路00號未辦保存登記建物（權利範圍14300/600000）

		2,340元
（計算式：98,200元×14300/600000，元以下四捨五入）

		


		468元



		


		合計

		


		


		2,517,061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補字第1138號

原      告  同泰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昭政  

被      告  林秋美  

            林桂幸  

            周林惠美

            林維讓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2,517,061元。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繳納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30,984元

，逾期未補正，即駁回原告之訴。

　　理　由

一、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

    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

    所有之利益為準，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第2項分別

    定有明文。又債權人代位債務人對第三人起訴，其訴訟標的

    之價額應以債務人與第三人間權利義務關係定之。請求分割

    遺產，應依全部遺產於起訴時之總價額按原告應繼分之比例

    計算其訴訟標的之價額（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583號民

    事裁定意旨參照）。

二、經查，本件原告以債權人之地位，代位債務人林維謙請求分

    割被繼承人林玉枝所遺之遺產，而林玉枝所遺之遺產如附表

    所示，有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產稅逾核課期間證明書、全國

    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在卷可參，揆諸前揭說明，本件

    訴訟標的價額應以林維謙因遺產分割所受利益之客觀價額為

    斷，原告雖主張附表編號1至5所示之土地、建物（下稱系爭

    房屋，與上開土地合稱系爭不動產）於起訴時之交易價額依

    遺產公告現值計算，惟因國稅局核定土地或房屋之價額，係

    以被繼承人死亡時之公告土地現值、評定標準價格為準（遺

    產及贈與稅法第10條），尚難足以反映客觀市場交易價額，

    本院爰依職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與系

    爭不動產鄰近相類房地（均為七層樓建物、樓層相同、屋齡

    相當，且非屬親友、員工、共有人或其他特殊關係間之交易

    ）最近一筆於民國113年2月27日之交易價格為每平方公尺新

    臺幣（下同）77,240元，且現無事證足認該區域不動產市價

    於此期間內有何劇烈波動情事，則該交易價格應得作為核算

    系爭不動產於起訴時交易價額之參考，而系爭房屋面積為16

    2.85平方公尺（計算式：附表編號4建物層次面積122.82㎡＋

    陽台面積5.57㎡＋共有部分764建號面積14.23㎡＋共有部分765

    建號面積3.83㎡＋附表編號5建物層次面積16.40㎡，小數點二

    位數以下四捨五入），有系爭房屋之建物登記謄本在卷可參

    ，據此計算系爭不動產於起訴時之交易價格為12,578,534元

    （計算式：77,240元/㎡×162.85㎡）。又附表編號7之建物為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下稱系爭建物），折舊年數為84年、91

    年、60年，有雲林縣稅務局115年期房屋稅籍證明書在卷可

    佐，本院審酌系爭建物並無起訴時實際交易價額可參，亦查

    無鄰近區域條件相似之房屋交易實價可供參酌，爰以其現值

    98,200元計算其於起訴時之交易價格，是本件訴訟標的價額

    核定為2,517,061元（詳如附表所示），應徵第一審裁判費3

    0,984元。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限原

    告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繳，逾期不繳，即駁回其訴。

三、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民事審查庭　法　官　 張永輝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如不服裁定得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

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若經合法抗告，

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書記官　 陳淑瓊  

　　　　　　　　　　　　　　　 

　　　　　　　　　　　　　　

　　　　　　　　　　　　　　　 　 

　　　　　　　　　　　　　　　 

　　　　　　　　　　　　　　　 

　　　　　　　　　　　　　　　 

　　　　　　　　　　　　　　　 

　　　　　　　　　　　　　　　 

　　　　　　　　　　　　　　　 

　　　　　　　　　　　　　　　 

　　　　　　　　　　　　　　　 

　　　　　　　　　　　　　　　 

　　　　　　　　　　　　　　　 

　　　　　　　　　　　　　　　 

　　　　　　　　　　　　　　　 

　　　　　　　　　　　　　　　 

　　　　　　　　　　　　　　　 

　　　　　　　　　　　　　　　  

　　　　　　　　　　　　　　　 

　　　　　　　　　　　　　　　 

　　　　　　　　　　　　　　　 

　　　　　　　　　　　　　　　 

　　　　　　　　　　　　　　　 

　　　　　　　　　　　　　　　 



附表：

編號 項目 本件起訴時之市價/數額（新臺幣） 林維謙之應繼分比例 訴訟標的價額（新臺幣） 1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8403/100000） 12,578,534元 1/5 2,515,70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2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8403/100000）    3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8403/100000）    4 桃園市○○區○○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段000○0號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5 桃園市○○區○○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房屋（權利範圍1372/10000）    6 台達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投資 4,430元  886元 7 雲林縣○○鎮○街路00號未辦保存登記建物（權利範圍14300/600000） 2,340元 （計算式：98,200元×14300/600000，元以下四捨五入）  468元  合計   2,517,061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補字第1138號
原      告  同泰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昭政  
被      告  林秋美  
            林桂幸  
            周林惠美
            林維讓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2,517,061元。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繳納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30,984元，逾期未補正，即駁回原告之訴。
　　理　由
一、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債權人代位債務人對第三人起訴，其訴訟標的之價額應以債務人與第三人間權利義務關係定之。請求分割遺產，應依全部遺產於起訴時之總價額按原告應繼分之比例計算其訴訟標的之價額（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583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二、經查，本件原告以債權人之地位，代位債務人林維謙請求分割被繼承人林玉枝所遺之遺產，而林玉枝所遺之遺產如附表所示，有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產稅逾核課期間證明書、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在卷可參，揆諸前揭說明，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以林維謙因遺產分割所受利益之客觀價額為斷，原告雖主張附表編號1至5所示之土地、建物（下稱系爭房屋，與上開土地合稱系爭不動產）於起訴時之交易價額依遺產公告現值計算，惟因國稅局核定土地或房屋之價額，係以被繼承人死亡時之公告土地現值、評定標準價格為準（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0條），尚難足以反映客觀市場交易價額，本院爰依職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與系爭不動產鄰近相類房地（均為七層樓建物、樓層相同、屋齡相當，且非屬親友、員工、共有人或其他特殊關係間之交易）最近一筆於民國113年2月27日之交易價格為每平方公尺新臺幣（下同）77,240元，且現無事證足認該區域不動產市價於此期間內有何劇烈波動情事，則該交易價格應得作為核算系爭不動產於起訴時交易價額之參考，而系爭房屋面積為162.85平方公尺（計算式：附表編號4建物層次面積122.82㎡＋陽台面積5.57㎡＋共有部分764建號面積14.23㎡＋共有部分765建號面積3.83㎡＋附表編號5建物層次面積16.40㎡，小數點二位數以下四捨五入），有系爭房屋之建物登記謄本在卷可參，據此計算系爭不動產於起訴時之交易價格為12,578,534元（計算式：77,240元/㎡×162.85㎡）。又附表編號7之建物為未辦保存登記建物（下稱系爭建物），折舊年數為84年、91年、60年，有雲林縣稅務局115年期房屋稅籍證明書在卷可佐，本院審酌系爭建物並無起訴時實際交易價額可參，亦查無鄰近區域條件相似之房屋交易實價可供參酌，爰以其現值98,200元計算其於起訴時之交易價格，是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2,517,061元（詳如附表所示），應徵第一審裁判費30,984元。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限原告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繳，逾期不繳，即駁回其訴。
三、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民事審查庭　法　官　 張永輝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如不服裁定得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若經合法抗告，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書記官　 陳淑瓊  
　　　　　　　　　　　　　　　 
　　　　　　　　　　　　　　
　　　　　　　　　　　　　　　 　 
　　　　　　　　　　　　　　　 
　　　　　　　　　　　　　　　 
　　　　　　　　　　　　　　　 
　　　　　　　　　　　　　　　 
　　　　　　　　　　　　　　　 
　　　　　　　　　　　　　　　 
　　　　　　　　　　　　　　　 
　　　　　　　　　　　　　　　 
　　　　　　　　　　　　　　　 
　　　　　　　　　　　　　　　 
　　　　　　　　　　　　　　　 
　　　　　　　　　　　　　　　 
　　　　　　　　　　　　　　　 
　　　　　　　　　　　　　　　 
　　　　　　　　　　　　　　　  
　　　　　　　　　　　　　　　 
　　　　　　　　　　　　　　　 
　　　　　　　　　　　　　　　 
　　　　　　　　　　　　　　　 
　　　　　　　　　　　　　　　 
　　　　　　　　　　　　　　　 


附表：
		編號

		項目

		本件起訴時之市價/數額（新臺幣）

		林維謙之應繼分比例

		訴訟標的價額（新臺幣）



		1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8403/100000）

		12,578,534元

		1/5

		2,515,70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2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8403/100000）

		


		


		




		3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8403/100000）

		


		


		




		4

		桃園市○○區○○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段000○0號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5

		桃園市○○區○○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房屋（權利範圍1372/10000）

		


		


		




		6

		台達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投資

		4,430元

		


		886元



		7

		雲林縣○○鎮○街路00號未辦保存登記建物（權利範圍14300/600000）

		2,340元
（計算式：98,200元×14300/600000，元以下四捨五入）

		


		468元



		


		合計

		


		


		2,517,061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補字第1138號

原      告  同泰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昭政  

被      告  林秋美  

            林桂幸  

            周林惠美

            林維讓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2,517,061元。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繳納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30,984元，逾期未補正，即駁回原告之訴。

　　理　由

一、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債權人代位債務人對第三人起訴，其訴訟標的之價額應以債務人與第三人間權利義務關係定之。請求分割遺產，應依全部遺產於起訴時之總價額按原告應繼分之比例計算其訴訟標的之價額（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583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二、經查，本件原告以債權人之地位，代位債務人林維謙請求分割被繼承人林玉枝所遺之遺產，而林玉枝所遺之遺產如附表所示，有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產稅逾核課期間證明書、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在卷可參，揆諸前揭說明，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以林維謙因遺產分割所受利益之客觀價額為斷，原告雖主張附表編號1至5所示之土地、建物（下稱系爭房屋，與上開土地合稱系爭不動產）於起訴時之交易價額依遺產公告現值計算，惟因國稅局核定土地或房屋之價額，係以被繼承人死亡時之公告土地現值、評定標準價格為準（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0條），尚難足以反映客觀市場交易價額，本院爰依職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與系爭不動產鄰近相類房地（均為七層樓建物、樓層相同、屋齡相當，且非屬親友、員工、共有人或其他特殊關係間之交易）最近一筆於民國113年2月27日之交易價格為每平方公尺新臺幣（下同）77,240元，且現無事證足認該區域不動產市價於此期間內有何劇烈波動情事，則該交易價格應得作為核算系爭不動產於起訴時交易價額之參考，而系爭房屋面積為162.85平方公尺（計算式：附表編號4建物層次面積122.82㎡＋陽台面積5.57㎡＋共有部分764建號面積14.23㎡＋共有部分765建號面積3.83㎡＋附表編號5建物層次面積16.40㎡，小數點二位數以下四捨五入），有系爭房屋之建物登記謄本在卷可參，據此計算系爭不動產於起訴時之交易價格為12,578,534元（計算式：77,240元/㎡×162.85㎡）。又附表編號7之建物為未辦保存登記建物（下稱系爭建物），折舊年數為84年、91年、60年，有雲林縣稅務局115年期房屋稅籍證明書在卷可佐，本院審酌系爭建物並無起訴時實際交易價額可參，亦查無鄰近區域條件相似之房屋交易實價可供參酌，爰以其現值98,200元計算其於起訴時之交易價格，是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2,517,061元（詳如附表所示），應徵第一審裁判費30,984元。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限原告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繳，逾期不繳，即駁回其訴。

三、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民事審查庭　法　官　 張永輝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如不服裁定得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若經合法抗告，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書記官　 陳淑瓊  

　　　　　　　　　　　　　　　 

　　　　　　　　　　　　　　

　　　　　　　　　　　　　　　 　 

　　　　　　　　　　　　　　　 

　　　　　　　　　　　　　　　 

　　　　　　　　　　　　　　　 

　　　　　　　　　　　　　　　 

　　　　　　　　　　　　　　　 

　　　　　　　　　　　　　　　 

　　　　　　　　　　　　　　　 

　　　　　　　　　　　　　　　 

　　　　　　　　　　　　　　　 

　　　　　　　　　　　　　　　 

　　　　　　　　　　　　　　　 

　　　　　　　　　　　　　　　 

　　　　　　　　　　　　　　　 

　　　　　　　　　　　　　　　 

　　　　　　　　　　　　　　　  

　　　　　　　　　　　　　　　 

　　　　　　　　　　　　　　　 

　　　　　　　　　　　　　　　 

　　　　　　　　　　　　　　　 

　　　　　　　　　　　　　　　 

　　　　　　　　　　　　　　　 



附表：

編號 項目 本件起訴時之市價/數額（新臺幣） 林維謙之應繼分比例 訴訟標的價額（新臺幣） 1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8403/100000） 12,578,534元 1/5 2,515,70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2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8403/100000）    3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8403/100000）    4 桃園市○○區○○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段000○0號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5 桃園市○○區○○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房屋（權利範圍1372/10000）    6 台達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投資 4,430元  886元 7 雲林縣○○鎮○街路00號未辦保存登記建物（權利範圍14300/600000） 2,340元 （計算式：98,200元×14300/600000，元以下四捨五入）  468元  合計   2,517,061元 





